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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走出误区”丛书的说明

摇摇“走出误区”丛书，是由《错误论》生发出来的又一丛
嫩苗，是“负面文化研究”丛书的续篇。

我从员怨愿猿年开始探讨错误问题，员怨怨员年在辽宁人民出版社
的支持下，出版了我的处女作《错误论》。《错误论》面世后，

出乎意外地受到了读者的青睐，并获得湖南省第二届社会科学成

果一等奖、北方员缘省市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等奖励。
员怨怨圆年春，该书的责任编辑赵炬先生提出以《错误论》为基础
搞一套丛书的设想，先后两次来长沙联系，由我们提出丛书的名

称和丛书的书目及提纲。在曾钊新教授的主持下，作者们按计划

完成了“负面文化研究”丛书的撰写工作。员怨怨源年，辽宁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由曾钊新教授和我主编的“负面文化研究”丛书。

“负面文化研究”丛书交给社会以后，我们感到意犹未尽，

加之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有关领导和发行科科长程滨同志对我们

这一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并给予热情支持，于是便促成了这套

“走出误区”丛书的写作与出版。曾钊新教授由于教学、科研任

务繁重，更出于提携后学的考虑，主动摘冕不担任这套丛书的主

编，但他自始至终关注这套丛书的写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

见。

这套丛书所列入的错误、腐败、欺骗、越轨、自私等问题，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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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误区、险区、疫区，甚至是死亡地带？抑或是兼而有之？

见仁见智，读者裁决。我们所希望的是：生活中尽量少有这些区

域，即使有了，也应该尽快尽早地消除它们。这就是我们撰写这

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只是一群追求真理的学人，绝对不能自诩是已经获得和

掌握了真理的里手，但是，可以自信地说，我们绝没有用真理换

面包的企图。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倘要完全的书，天下可读的

书怕要绝无，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我们这

套丛书，也决不会例外。因此，我们欢迎一切善意的怀疑、诚心

的商榷和中肯的批评。善意的怀疑是锤炼真理的大锤，经过它的

不断敲打，真理将放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辉；诚心的商榷和中肯

的批评是发现真理的必要学术氛围，在这一氛围中，通过追求真

理的人们的相互砥砺，人们将不断地发现和发展真理。

研究涉足这套丛书中所列举的负面现象，也许容易引起争议

与非难。但是我们是处在思想解放、政通人和的有利于学术研究

的清明时代。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学术探索，多年来一直得到有关

领导、专家学者、新闻出版界的朋友和广大读者的支持与鼓励，

这是令我们庆幸和秉笔的力量之源。因此，参加“走出误区”

丛书撰著工作的全体同仁密切合作，孜孜不懈，缜密思考，仔细

斟酌。这套丛书难免存在一些纰漏，但这决不是“不懈”之过、

“思考”之过、“斟酌”之过，而是我们的水平有限所致。

由于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发行、编辑、出版等部门的

同志的大力支持，这套丛书因而能够顺利地同读者见面。借此机

会，我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忱！

文 清 源

员怨怨苑年圆月圆愿日于岳麓山下

·圆· 关于“走出误区”丛书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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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从伊甸园的故事说开去

摇摇古老的《圣经》，记载着一个更
为古老的传说：上帝用泥土造了第一

个男人———亚当，又用亚当的肋骨造

出第一个女人———夏娃，并使其成为

亚当之妻。上帝把他们二人安置在东

方的伊甸园。伊甸园中有一棵知善恶

树，人吃了这树上的果子，就会眼睛

明亮，能辨善恶，富有智慧。上帝担

心亚当吃了这种果子后，能像他一样

识别善恶，就威胁他说：园中各种树

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有知善恶

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一旦吃

了，当日必定死亡。于是，知善恶树

上的果子，成了不能为人所染指的

“禁果”。后来，夏娃因受到蛇的诱

惑，偷摘“禁果”，并与亚当分食。

此事激怒了上帝，为惩罚他们的

“罪孽”，上帝把亚当、夏娃逐出伊

员



甸园，罚他们“终生劳苦”、“必须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根据伊甸园的故事，人类最早的行为规范似乎是由上帝所制

定的，甚至上帝就是规范的“化身”；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

娃，由于违背上帝制定的规范、偷食“禁果”而铸成“原罪”，

于是，亚当与夏娃的子孙们便从一开始就已背负着“越轨”的

耻辱印记。然而，传说并不等于历史。上帝本身不过是人借助于

幻想而制造的神秘偶像，上帝的规范不过是人自己的规范的幻

化。人的想象创造了上帝，而上帝的地位居然高于它的创造者；

上帝不是人的“孩子”，倒是人所“生”出来的“父亲”。本

来，人只是受自己所制定的规范的约束，但在宗教传说中，人却

成了上帝禁令的奴隶。

人的活动不会永远屈从于幻象的意志，上帝的规范制定权毕

竟经不起人类理性的持久追问。员怨世纪末叶，一个叫做尼采的
德国人发出惊世之语：“上帝死了！”上帝怎么会死去呢？且看

尼采的叙述：“那个狂人跳到人群当中，两眼逼视着众人。‘上

帝到哪里去了？’他大声发问，‘我来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

———你们和我。我们都是他的杀戮者’。”� 原来，正是创造上帝

的人“谋杀”了上帝。人能杀死上帝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

上帝本来就是人所创造的。上帝之死，宣告了以摩西十诫为代表

的行为规范体系的式微。人“谋杀”了曾经享有最高立法权的

上帝，就有可能将行为的立法权收回到自己手中。人虽然通过

“谋杀”上帝而洗清了自己的“原罪”，但人的行为却仍然可能

会“越轨”———相对于人所制定的新的行为规范的越轨。因此，

虽然上帝以及上帝所强加于人的“原罪”并非永恒，但规范与

圆 越摇轨摇论

� 尼采：《快乐的科学》第员圆缘节，转引自陈鼓应：《悲剧哲学家尼采》，三联
书店员怨愿苑年版，第猿园缘页。



越轨却与人的历史长久相伴。

人是什么？一位学者回答说：“人是穿裤子的猴子”。裤子

的最明显的特征是约束性。人所制定的各种各样的规范，就是人

用以约束自己行为的形形色色的“裤子”。人所“穿”的“裤

子”，不是源于上帝的恩赐，而是出自人自己的“缝制”。没有

“裤子”，就没有文化；没有规范的约束，人类就难以进化。人

能够“缝制”和“穿上”“裤子”，表明人已不同于猴子。如果

人完全脱却“裤子”，虽然可能从文化的束缚中彻底解脱出来，

但人却会因此而退化为猴子。当然，经过千百年进化而形成的人

性本身也远非猴性可比。试想，如果一只猴子从花果山上下来，

在人行道上拾得一条西裤，穿将起来，折回山中，则不但未因此

而具备人性，反而会被其同类讥笑为失去了“猴性”。因此，规

范如同裤子一样，为人所独具；而形形色色的越轨问题，自然也

为人所独有。猴子不穿裤子，没有规范，也就无所谓越轨。

虽然伊甸园的故事不是历史，但历史却以自己的方式演绎着

“伊甸园的故事”：在历史上，总是有人类个体偷食这样那样的

“禁果”；而偷食“禁果”的越轨者，又往往受到这样那样的惩

罚。既然人不能没有规范，而且违背规范会受到惩罚，那么，为

什么还会不断发生越轨现象呢？原来，在各种各样的规范所交织

而成的“围城”之外，还有众多魔鬼的骚扰。伊甸园的故事已

告诉人们，夏娃之所以偷摘“禁果”，是因为受了蛇的引诱。而

根据宗教的一种说法，伊甸园中的蛇就是撒旦，即曾为天使后因

堕落而被谪降到人间的魔鬼。伊甸园中的蛇是出自想象的虚构，

但人间撒旦的踪影却随处可见。你的欲望未能得到充分满足，撒

旦便频频向你送来“秋波”；你感到些许的不自由，就会听到撒

旦对“自由”的许诺、夸口；在大庭广众之中，撒旦可能怂恿

你铤而走险；在隐蔽独处之时，撒旦又可能刺激起你的非份之想

猿引子摇从伊甸园的故事说开去



⋯⋯越轨意味着什么？越轨就是同撒旦握手，就是与魔鬼交欢。

越轨是将人的灵魂典当给魔鬼，以换取失落灵魂的躯体的暂时满

足。越轨是人性的逐渐隳沉，是魔性的日益麇集。

“上帝死了”，魔鬼却依然活着。上帝之死留下了规范的空

白，魔鬼的诱惑似乎更难抗拒。但人其实并非为上帝所塑造，故

人可以离开上帝而主宰自己。人为自己立法，人的行为规范由人

自己设定。正是凭借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自觉，人才可以合乎规范

地行动，而不为魔鬼的引诱所迷惑。人走出了上帝构筑的樊篱，

却并不一定会落入魔鬼的圈套。神的光环虽然已经淡去，但人又

不甘为魔鬼的黑影所笼罩。人的理性要求人规范自己的行为，而

绕过形形色色的越轨误区。堕入魔鬼的黑影之中，人也便成了魔

鬼；悖离一切人所设定的规范，人也就不成其为人。

然而，规范毕竟是对于人的行为的限制，那么，人的自由又

在哪里呢？人是否必须以自由的全面牺牲为代价，才能够抵挡住

魔鬼的诱惑呢？人是否必须始终被动地把自己关在既有规范的囚

笼中，才能够避免落入越轨的陷阱呢？人的自由虽然表现为对于

限制的否定，但自由本身又是被限制的。人只能有限制地追求自

由，只能在限制中否定限制。没有一定规范的限制，就不会有人

的具体的、历史的自由。抛弃一切规范，屈从于魔鬼的诱惑而越

轨，人就会陷入更大的不自由。人的自由，不能在魔鬼的黑影中

去寻觅，而必须借助于规范理性的牵引。尼采（还有后来的萨

特等人）虽然将圣灵从神龛中驱逐出去，却又从后门引进了魔

鬼。因为他们把自由绝对化，势必造成对人的规范理性的轻慢和

亵渎。宣称“上帝死了”，可以引起两种不同的结果：要么将上

帝曾经据有的立法权收归人自己，要么经由否定上帝进而否定一

切规范的存在意义。倘若是后一种结果，那么，上帝毋宁活下

去，上帝不能死。

源 越摇轨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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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虽然可憎，但据纪伯伦的意见，魔鬼也不能死去。在

《暴风集》中，纪伯伦笔下的胡里·赛姆昂对魔鬼如是说：

“我知道你存在的价值在于检验事物。你是上帝用来度量人

的精神力量的尺子，衡量人的灵魂轻重的天平。假若你死了，考

验便不复存在，使人们保持警惕的那种精神力量也随之消亡，引

导人们礼拜、祈祷、斋戒的根源也便丧失。你应该活着。倘使人

们知道你已死去，他们就不再怕什么地狱了，继而会放弃信仰，

为所欲为，放肆造孽了。你应该活着。有你在，人类便会远离不

道德的行为。”�

据说，上帝曾经许可魔鬼对人进行试炼。上帝虽然死去，但

魔鬼的试炼却未有穷期。正因为有了魔鬼的试炼，才呈现出人性

之优劣、品格之高下。魔鬼的诱惑，正是人性、品格的试金石。

上帝之死，使神的光环黯然失色，但倘若魔鬼也已死去，那么，

人性的光辉又如何验证？人的生活不总是由璀璨的鲜花来点缀，

人的欲望不会与魔鬼的诱惑完全绝缘。你或许并不愿臣服于魔

鬼，并不想与人的规范为敌，但是，在偶尔与魔鬼的不经意的邂

逅中，面对魔鬼的挑逗与引诱，你是否总能把持住你作为人的那

一份本性呢？人要真正实现其存在，就不仅要透析自身中人性的

“成色”，而且要洞见“围城”外魔鬼的黑影；不仅要学会如何

规范地行动，而且要探索越轨的根源与本质。

要探讨越轨问题，首先要分析规范文化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规范与自由的关系，因此，我们在本书的前三章以一定的篇幅来

作这种分析。然后，在接下来的六章中，再就越轨的涵义与特

征、越轨亚文化、文化转型期的越轨、越轨的预防与矫治等问题

展开专门的讨论。

缘引子摇从伊甸园的故事说开去

� 《纪伯伦散文诗全集》，浙江文艺出版社员怨怨猿年版，第员远愿页。



第一章

规范文化为个体行为定“格”

摇摇文化，不是出自大自然的恩赐，
而恰恰是人类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

的长期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产物。

人类以外的物种，生长于纯粹的

自然环境中；唯有人类个体，才以文

化为“摇篮”。

不同文化群落中的人类个体，必

然染上不同的文化色彩。而不同文化

中的规范部分，则为个体的行为设定

不同的“格”，构造不同的“模”。

一、“规范文化”阐释

员郾文化的多重视角

文化是一个谜，而且似乎是一个

无法猜透的谜。为了解这个谜，多少

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视

远



角、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给“文化”所下定义已累计达数

百种之多，但迄今仍未找到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谜底”。“谜

底”如此难破，但对于“文化”概念的研究并非无用功。漫长

的“猜谜”过程，实际上就是不断有所发现、不断积累关于

“文化”的知识的过程。因此，虽然关于“文化”的数百种定义

无一具有最终的权威性，但数百种“文化”定义却组成了展示

“文化”丰富内涵的长廊，启迪人们去把握文化的不同侧面、不

同层次、不同部分。

从词源上考察，“文化”总是与人的活动相联系的。不过，

最初的“文化”究竟与人的什么活动相联系，古代中国哲人与

古代西方哲人有不同的认识。在中国，“文化”一词大概源自

《易传·彖辞上》：“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文化”一词

的这一源头中，蕴涵着改造人伦的意思，故以后中国传统思想中

的“文化”概念，其基本涵义就是“文治和教化”。在西方，

“文化”（悦怎造贼怎则藻）一词，来源于古拉丁语中的 悦怎造贼怎则葬，有“耕
耘”、“耕种”、“耕作”之义，蕴涵着改造自然的活动。由此可

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后来所形成的显明反差：一者重伦理

观，另一者重自然观，在各自的源头中就已端倪初现。但是，无

论是改造人伦的活动，还是改造自然的活动，又都是人的活动，

故中国与西方的“文化”概念从一开始就有了共同点：强调人

事、人为，“文化”即是“人化”。正是因为有此共同点，所以，

尽管数百种关于“文化”的定义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

定义者都不否认“文化”专属于人，“文化”是区别人与自然的

综合判据。正是在肯定这一共同点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者从不同

视角对于“文化”的考察成果，才具有了相对的存在价值。限

于篇幅，此处不一一列举既有的“文化”定义，也不打算提出

新定义，仅讨论与之相关的文化构成问题。

苑第一章摇规范文化为个体行为定“格”



所谓文化构成，是指文化由哪些因素或哪些部分所组成。依

据不同的文化定义，可以得出不同的文化构成。综观历史上关于

文化构成的意见，大致有如下几类：

第一类意见，认为文化纯由精神因素构成。员愿世纪的法国
启蒙学者伏尔泰认为，文化体系是像宗教、艺术、科学等具有理

想的、精神的高度价值的高级境界的东西；与此相反，文明则是

属于具体的如技术之类的物质的低级境界的概念。著名的德国古

典哲学家康德认为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技术性、物质性、精神的各

种外化形态均属于文明，而构成人类本质力量的精神的内在性因

素，才属于文化�。这种关于文化构成的意见，把文化与文明对

立起来，确切地说，是把精神与物质对立起来，绝对排除任何物

质（包括人化自然），而使精神成为文化的唯一成份。显然，如

此构成的“文化”，是一种被阉割的文化；如此的“文化构成”，

不足以说明众多的文化现象。

第二类意见，主张文化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或物质文化

和精神文化两部分组成。美国社会学家尹恩·罗伯逊把文化划分

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两个部分。“物质文化
��������

包括人类创造并

赋予意义的全部制品，或者说是有形物品，车轮、衣服、学校、

工厂、城市、书籍、宇宙飞船、图腾柱等。非物质文化
����������

则包含更

为抽象的创造物，如语言、思想、信仰、规范、习俗、神话、技

术、家庭模式、政治制度等。”� 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文化可

分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部分，或文化由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两部分构成。关于文化构成的这种两分法，较之第一类意见，显

愿 越摇轨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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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苏民著：《文化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员怨怨园年版，第猿缘页。
［美］尹恩·罗伯逊著：《现代西方社会学》，赵明华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

员怨愿愿年版，第远缘页。



得视野要广阔一些，但因其太过简略，有粗糙之嫌，于是，又出

现了关于文化构成的第三类意见。

第三类意见，把文化看作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美国社会学家

戴维·波普诺认为：“文化由三个主要元素构成：（员）符号、意
义和价值，这些都是用来解释现实和确定好与坏、正确与错误的

标准的；（圆）规范准则，或者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应该
怎样思维、感觉和行动的解释；（猿）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
术的人造物体，它反映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 波普诺的这种

文化结构观，受社会学研究视角的局限，第一个元素与第二个元

素的内容都显得有些单薄。在我国学术界，现已基本认同这样一

种三分法：文化整体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思想文化（或精

神文化）三个层面所构成�。这第三类意见，如果用之于宏观的

文化分析，例如分析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应该是比较恰当的。

它准确而全面地概括了整体文化的主要内容，既无失之偏颇之

嫌，又没有杂碎、零散之弊。但是，若要进行微观的文化分析，

例如就某一特定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则这种三分法仍然显得有

些笼统、宽泛。因此，为了便于达到不同的研究目的，不能排除

提出关于文化结构的其它意见的可能性。

本书以越轨为研究专题，为便于分析，权且将文化划分为规

范文化与非规范文化两个部分。

所谓规范文化，是指对人的行为的方式、目的、范围等具有

规范意义的那一部分文化。规范文化不仅包括各种具体的行为规

怨第一章摇规范文化为个体行为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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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而且包括高于具体规范、比较抽象的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等

等。尽管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等通常并不等于直接的行为规范，

但价值观念、价值目标等对于行为的指导作用即某种意义的规范

作用却是不容否定的。行为规范具体规定人的行为方式，而价值

观念、价值目标等则指导行为朝向一定的目的或目标。因此可以

说，一般的行为规范往往是对于行为方式的规范，而价值观念、

价值目标等多半是对于行为趋向的特殊规范。一般的行为规范往

往映射着价值观念，许多价值观念则通过一般行为规范表现出

来，因此，又可以说，一般的行为规范是直接规范，而价值观念

等是间接规范。

尽管通常所谓文化规范属于规范文化，但规范文化并不等于

文化规范。文化规范可以是个体的存在，而规范文化是整体的形

态。也就是说，因整合而具有某种根本上的一致性的文化规范的

集合，才构成作为系统的规范文化的整体。文化规范可能因未整

合而彼此间呈现出一定冲突，而规范文化则是一个内在统一的形

态。在规范文化中，各个文化规范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

互补充，服务于共同的系统目标。在急剧的社会变动中，原有的

规范文化系统可能解体，但文化规范却依然存在，并在酝酿新的

系统目标，以建立新的规范文化形态。

相对于规范文化而言，非规范文化则是文化中不具有直接或

间接的规范意义的那一部分。前述之文化结构观中的物质文化，

仅就其实体而言，即属于非规范文化。物质文化总是遵循某种规

范文化的人的产品。但这种产品一经生产出来，就既可能为遵循

该种规范文化的人所利用，又可能为遵循别种规范文化的人所利

用；既可用之于这样的目的，又可用之于那样的目的；甚至既可

以这样的方式利用，又可以那样的方式利用。不仅物质文化，而

且精神文化中的某些因素，也可能属于非规范文化。例如，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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